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机构”）作为

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肯特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肯特股份增加 2026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预

计 2026 年度将与关联方南京润特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特新材”）及

嘉善振宏氟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善振宏”）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

额不超过 410.00 万元。

自润特新材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之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公司

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与润特新材、嘉善振宏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90.24 万元。该等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规定履行了公司内部审议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6 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新增关联方及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与关联人润特新材、嘉善振宏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将

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以上，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需提

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本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202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6 年 度

合 同 签 订

金 额 或 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25 年

度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

委托加工

物料

润 特 新

材
委托加工

参考市场

价格
30.00 0 0

向关联人

委托加工

物料

嘉 善 振

宏
委托加工

参考市场

价格
200.00 72.77 111.59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半成

品

嘉 善 振

宏

原材料、

半成品

参考市场

价格
180.00 54.96 78.65

注：以上表格列示金额均为含税金额。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

称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关联关系 住所 主营业务

润特新材 沈振宇 450.00

原合并报

表范围内

全资子公

司

南京市江

宁区江宁

街道滨溪

大道 106号

新材料、复合材料、工程

塑料、非金属材料及制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嘉善振宏 万金花 500.00 润特新材 嘉善县惠 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



股权受让

方沈振宇

与嘉善振

宏的实际

控制人为

近亲属关

系

民街道之

江路 105号
造；塑料制品销售；高性

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

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

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

脂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

树脂销售；非金属矿及制

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

制造；五金产品制造；五

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研

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

料技术研发；五金产品零

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

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

称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润特新材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年度

（未经审计）

649.38 644.43 1,008.47 29.63

嘉善振宏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年度

（未经审计）

2,616.86 1,793.75 2,930.63 178.32

（二）关联关系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与润特新材、嘉善振宏之间发生的交易，自润特新

材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之日起至未来 12 个月内比照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润特新材、嘉善振宏经营状况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

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新增关联方正在履行的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向润特新材、嘉善振宏委托加工物料、向嘉善振宏采购原材料及半成品。

根据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货到验收合格且收到增值税发票后，90 天内付清货

款。上述关联交易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交易价格参

照市场公允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根据经营的实际需要，在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范围内签署具体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系基于正常的业务往来，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确定，双方

基于市场价进行协商后自愿达成交易价格，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

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因为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委员认为：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基于正常的业务

往来，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确定，双方基于市场价进行协商后自愿达成交易

价格，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因为关

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因此，审计委员会委员一致同意公司 202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基于正常的业务往来，根

据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确定，双方基于市场价进行协商后自愿达成交易价格，定

价公允，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因为关联交易而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肯特股份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发

展正常经营活动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针对该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要求。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王 慷 周宗东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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